
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管理暨清潔維護費（門票）收費標準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據本校112年 3月 22 日第139次審議會通過 

票    別 對           象 溪頭自然教育園區 鳳凰自然教育園區 
 

 

全    票 一般成人無優待條件入園者。 220元 120元  

優 待 票 

1. 12歲以上在學學生(憑學生證)。 

2.凡30人（購買全票者）以上之團體。 

3.臺大校友(憑臺大核發之校友證)。 

180元 100元 
 

半    票 
1. 6歲以上（含）至12歲(未滿)兒童。 

2.設籍於南投縣之居民(憑國民身分證)。 
110元 60元  

特 惠 票 

1.年滿65歲以上（含65歲）之長者（憑國民身分證）。 

2.信義、水里二鄉鎮之各級學校經本處核准舉辦教學參觀活動之師生。 

3.志工持地方主管機關核發「志願服務榮譽卡」者。 

30元 30元 

 

免  費 

1.未滿6歲以下兒童。 

2.前往自然教育園區接洽公務並持有證明文件者。 

3.經本處專案核准前往自然教育園區教學實習、試驗調查、專題研究者。 

4.鹿谷鄉、竹山鎮居民(憑國民身分證)，及在該二鄉鎮公務機關服務者（憑服務證）及二鄉鎮之各級學校經本處核准舉

辦教學參觀活動之師生。 

5.臺大教職員工生(憑教職員證件、學生證)。 

6.身體障礙易辨或持有身心障礙手冊者及其監護人或必要陪伴者一人。 

 

 

臺 大 實 驗 林 管 理 處 

自  然  教  育  園  區 



 
      

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 
溪頭自然教育園區「溪頭之友」優惠卡申購使用要點 

 
經中華民國 105年 04月 28日第 628次處務會議決議辦理 

依本校 112年 3月 22日第 139次審議會通過 

 

第一條 在不影響園區遊憩品質條件下，為鼓勵國民接近、瞭解、
愛護大自然，從事正當戶外休閒活動，以舒展身心、強
健體魄計，特定本辦法。 
 

第二條 辦理條件：凡喜愛從事登山、健行等戶外活動，熱愛大
自然，樂於體驗森林浴之民眾，均可提出申請，並繳交
年費，即可擁有”溪頭之友”卡，一卡遊一年。 

 
第三條 本優惠卡僅限於本人使用，不得轉借或轉讓他人。 
 
第四條 凡持有本優惠卡者，除 7-8月週六、週日外，於有效期

限內不限次數，一律免費入園。 
 
第五條 年費：每人每年新臺幣 2,000元整。本處得視辦理情況

及配合園區每年做適當之調整，並公告之。 
 
第六條 本優惠卡自申請日期起有效期限為一年。超過有效期

限，必須重新申請辦理。 
 
第七條 填妥「溪頭之友優惠卡」申請書，並備妥相關證件後，

始得辦理。 
 
第八條 本要點經本處處務會議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

